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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县工信〔2024〕13号

安阳县工业和信息化局 安阳县财政局 安阳市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局关于做好

一季度规上工业企业满负荷生产财政奖励资金

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乡（镇）：

为落实省、市《关于做好 2024年第一季度规上工业企业满

负荷生产财政奖励资金申报工作的通知》要求，全面加大稳工

业惠企业力度，推动工业企业达产达效、加力提效，确保实

现一季度“开门红”，现就 2024 年第一季度全县规上工业企业

满负荷生产财政奖励资金申报事项通知如下：

安 阳 县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局
安 阳 县 财 政 局
安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局

文件

http://czt.zj.gov.cn/art/2015/2/11/art_1164176_711892.html
http://czt.zj.gov.cn/art/2015/2/11/art_1164176_7118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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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奖励政策

对 2024 年第一季度满负荷生产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给

予 10 万元财政奖励。对 2024 年第一季度满负荷生产且实现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0%以上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给予 20 万

元财政奖励。奖励资金由省级和属地财政按照 1∶1 比例分担。

二、申报范围

2024年 3月 31日前纳入且仍在省统计部门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库的工业企业（独立法人）。

三、政策标准

（一）满负荷生产标准

2024年 1月 1日至 3月 31日期间，企业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的可认定为一季度满负荷生产：

1．主要能耗为电力的企业，季度用电量不低于去年同期，

月均用电量达到去年月用电量峰值 80%（含）以上。月用电量峰

值，即 2023年用电最多月份的用电量。

2．因 2023年 4月 1日后技术改造导致能耗水平发生重大转

变，或确实无法采取第 1项标准进行认定的企业，季度营业收入

不低于去年同期，月均营业收入达到去年月营业收入峰值的 80%

（含）以上。月营业收入峰值，即 2023年最高月份的营业收入。

（二）排除条件

被列入失信惩戒对象的企业不得申报。（通过“信用河南”

查询）

（三）数据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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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用电量数据由各地电力公司审核并盖章提供，营业

收入数据由各地税务部门核定并盖章提供。

2．转供电、租赁其他企业厂房生产或园区内企业的用电量

明细需要由转供电主体、租赁房东或园区管理部门盖章认定；同

时提供经电力部门盖章的转供电主体、租赁房东或园区用电总表

以及相关电费往来票据。

3．集团子公司（独立法人）用电量数据无法由电力公司直

接提供的，由集团总部审核盖章认定；同时提供集团用电总表及

与集团内部电费往来票据。

4．自备电等情况复杂的企业，需要在审核资料的基础上，

由当地工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现场核实并出具证明材料。

5．因技术改造导致能耗水平发生重大转变的企业，需提供

发改部门认定的技改备案。

6．新投产企业相关数据可参考投产后一个季度的数据进行

比较。

7．确实无法采取第 1项标准进行认定的企业，由当地工信

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现场核实并出具证明材料。

四、申报程序

（一）2024 年 4 月 8 日前，各乡镇组织辖区所有规上工

业企业按照申报条件积极申报，并将符合条件企业的申报材

料、《2024 年第一季度规上工业企业满负荷生产财政奖励申

报汇总表》、《2024 年第一季度规上工业企业满负荷生产财

政奖励资金情况表》（电子版及加盖公章纸质版）分别报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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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局和县（区）财政局。

（二）2024 年 4 月 12 日前，工信、财政部门完成企业申

报资料审核，同时汇总并复核企业的《申报汇总表》、《资

金情况表》和《资金汇总表》，将符合条件的企业申报资料

和资金申请相关文件分别上报市工信局和市财政局(电子版及

加盖公章纸质版共 4份)。

（三）2024 年 4 月 20 日前，县（区）财政局将确定奖励

企业所需奖补资金的 50%部分，一次性统一上交省财政厅指

定账户（账户名称：河南省财政厅财政专户 开户行：中国

建 设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郑 州 东 明 支 行 账 号 ：

41001523032050001126），并将财政部门资金审批手续和缴款

凭证上报至市财政局。省辖市财政部门统一收集所属县交款凭

证并上报省财政厅（企业处），省财政厅、省工信厅按资金

直达企业的要求，统一将全部奖励资金直接支付到获奖企业

账户，企业应保证提供的对公收款账户正确无误。对不按规定、

逾期将县应负担部分奖励资金上交省财政的，省财政也不再奖励。

五、有关要求

（一）各乡镇负责将有关奖励申报文件和要求及时通知到

辖区企业，并组织企业按时上报有关材料，及时做好辖区企

业申报工作。

（二）县工信、财政部门要通力合作，切实负起责任，全

面宣贯相关奖励政策，积极组织符合条件的规上工业企业申

报，认真核对企业银行账号和开户行等信息。工信部门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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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申报审核认定等工作，财政部门配合工信做好相关工作，

并负责将属地应负担部分的奖励资金及时、足额上交省财政。

申报过程要实事求是、公开透明。

（三）严格按照省、市文件要求，结合本地实际做好相关

工作。收集企业申报材料和财政上交资金凭证等材料均需加

盖公章，按照档案管理的要求存档备查。

安阳县工业和信息化局联系电话： 0372-3803050

安阳县（示范区）财政局联系电话：0372- 3335023

附件：1．2024 年第一季度规上工业企业满负荷生产财政

奖励申报汇总表

2．2023 年-2024 年分月用电量及峰值计算相关情

况表

3．2024 年第一季度规上工业企业满负荷生产奖励

资金情况表

4．企业申报材料清单

安阳县工业和信息化局 安阳县财政局

安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委会财政局

2024年 3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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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4年第一季度规上工业企业满负荷生产财政奖励申报汇总表

填报单位: 单位：万元、万千瓦时、%

填表说明：1．表格内容需填写完整，没有空项、漏项。

2．用电量、营业收入、占比、同比增长等数据表格中仅填写数字，不填写单位；用电量单位为万千瓦时、占比和同比增长单位为%、营业收入单位

为万元。

3．采用第 2项满负荷生产标准进行认定的企业，在备注里说明情况。

序

号

企业

名称

（与

公章

一

致）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申

报

金

额

所

属

行

业

2023
年产

值

2023
年营

业收

入

2023
年利

润总

额

2023
年应

交税

费

2023
年 1 季

度利

润总

额

2024
年 1
季度

利润

总额

2023 年

1 季度

营业收

入

2024 年

1 季度

营业收

入

2023年1
季度用

电量/营
业收入

2024
年 1 季

度用电

量/营
业收入

2023
年月

用电

量/营
收收

入峰

值

2024
年 1
季度

月均

用电

量/营
业收

入

2024 年 1
季度月均

用电量/营
业收入占

2023 年月

用电量/营
业收入峰

值的比例

2024 年 1
季度营业

收入同比

增长

联系

人及

电话

备

注

基本信息全部填写 奖励 10 万、20 万填写
奖 励 20
万填写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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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3年-2024年分月用电量及峰值计算相关情况表

电力部门盖章： 单位：万千瓦时

企业

名称

2023年
1月

2023年
2月

2023年
3月

2023年
4月

2023年
5月

2023年
6月

2023年
7月

2023年
8月

2023年
9月

2023年
10月

2023年
11月

2023年
12月

峰值月

用电量

2024年 1月 2024年 2月 2024年 3月
2024年第一季

度用电量

2023年第一季

度用电量

2024年第一季

度月均用电量

占 2023年峰值

月用电量的比

重（%）

备注：用电量数据由电力公司填写，保留四位小数，比重保留两位小数。

—
7

—



— 8 —

附件 3

2024年第一季度规上工业企业满负荷生产奖励资金情况表

填报单位： 单位：万元

序号
企业名称

（与公章一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开户行全称 开户行账号

县（市、区）拟

支持金额

县（市、区）奖励资金上

交省财政时间（交款单日

期）

联系人及电话 备注

填表说明：1．企业开户行名称应为企业对公账户，不得填写私人账户。

2．开户行账号应为文本格式的连续数字，不能有空格、标点符号等，注意粘贴过程中不要因格式设置问题导致粘贴错误。

3．拟支持金额是指县（市、区）承担的拟奖励企业金额。

4．表中数据需如实填写，不得有空格（备注除外）。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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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企业申报材料清单

一、申报 10万元材料清单

1．营业执照复印件

2．在统计局规上企业库截图

3． 失 信惩 戒 信息 查 询截 图 （ “信 用河 南 ”网 址：

https://credit.henan.gov.cn/）

4．使用用电量申报，需提供 2023 年 1 季度用电量、2023

年月用电量峰值、2024 年 1 季度用电量；使用营业收入申报，

需提供 2023年 1季度营业收入、2023年月营业收入峰值、2024

年 1季度营业收入

5．银行开户信息（含开户行全称、以文本格式填写的开户

行账号、单位全称，加盖企业公章）

6．诚信承诺书

7.企业概况（含规模、产值、主要产品、员工情况等）

二、申报 20万元材料清单

1．营业执照复印件

2．在统计局规上企业库截图

3． 失 信惩 戒 信息 查 询截 图 （ “信 用河 南 ”网 址：

https://credit.henan.gov.cn/）

4．使用用电量申报，需提供 2023 年 1 季度用电量、2023

年月用电量峰值、2024年 1季度用电量，2023年 1季度营业收

https://www.xyhn.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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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2024年 1季度营业收入；使用营业收入申报，需提供 2023

年 1季度营业收入、2023年月营业收入峰值、2024年 1季度营

业收入

5．银行开户信息（含开户行全称、以文本格式填写的开户

行账号、单位全称，加盖企业公章）

6．诚信承诺书

7．企业概况（含规模、产值、主要产品、员工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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